三、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作業

法令依據：一、教師法第十四條

二、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聘任辦法

三、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服務辦法







































































































































































































































































讓當事人有答辯機會。


必要時組成調查小組查明事實。


須有三分之二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同意始得決議。





教育部核准正式通知教師





十日內報教育部核准，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前級教評會程式是否符合規定暨事實是否符合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且程度是否相當





請科教評會審議事實是否符合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且程度是否相當





科教評會查明事實、蒐集相關事證





教師聘任後有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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